
 

 

國立中興大學數位人文與文創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辦法 
 

        113年 5月 14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14年 10月 21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數位人文與文創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必修「專題

製作」（一）、（二）課程之實施規範與準則。 

第二條 專題製作之類型及主題應與本學程特色相關。專題製作參考業界相關作品規格與品

質，具體規模、內容、形式等須與指導老師討論及取得同意。 

第三條 專題製作為小組團體作品，組員人數 2至 4人決定畢製主題及分組，並填具畢製構想

書、畢製指導老師同意書等。每位修課同學以參加一項作品為限，不得跨組。 

第四條 畢製構想書與畢製指導老師同意書應於三年級下學期末前繳交至系辦，畢製指導老師

一旦選定不得異動。 

第五條 畢製之指導老師由本學程專兼任教師擔任，得以兩組為上限。 

第六條 專題製作課程為畢製作品之公開展演活動（以下簡稱畢展），包含前期宣傳、專屬網

站建立、作品展示、發表、成果報告等相關活動，不論當屆是否另外成立畢籌團隊，

全體修課生均應全程參與畢展籌備過程及展演，並參與程度與狀況列入每學期成績評

量。 

第七條 專題製作（一）、（二）課程之實施，為確保專題製作作品規格與品質，本學程於專題

製作（一）課程期末前辦理審查會，並於專題製作（二）課程期末前完成作品之公開

展演活動（畢展）。 

第八條 專題製作審查會 

(1) 小組將專題製作提案計畫呈交：內容包括必須針對創作構想（主題名稱、論述、

理念等）、創作過程、創作進度（作品展示）等以適量時間口述發表，製作投影

片輔助，並準備說明資料。 

(2) 由本學程組成審查委員會，決定提案通過與否及評分並給予建議。 

(3) 審查委員同時擔任畢製指導老師，指導組別將迴避不予評分。 

(4) 若有提案未通過組別，須於 2週內重新提交方案至系辦複審，須繳交通過畢製指

導老師修訂後提案計畫書（投影片）資料，內容須比照初審審查項目。 

(5) 審查會將做為期末評量 50%成績，另由畢製之指導老師評分平時學習成績 50%。 

第九條 畢業展覽（畢展） 

(1) 畢製之指導老師須依據審查會委員意見指導小組修正作品，並指導展示作品。 

(2) 審查會委員評分畢展作品成績 50%，另由畢製指導教師評分平時學習成績 50%。 

第十條 畢展籌備委員會與畢展團隊 

(1) 專題製作課程設「畢業專題展演籌備委員會」（畢籌會），為畢展相關業務之決策

與負責單位，全體修課同學為當然成員。 

(2) 畢籌會應設立並授權「畢業專題展演執行團隊」（以下簡稱畢展團隊），實際籌備

並執行畢展相關活動。畢展團隊得由一專題創作小組經畢籌會同意後為之，並由

本學程專任教師擔任指導老師；亦得由畢籌會另行推舉同學組成為之。 

(3) 畢展之規模、形式、舉辦地點、預算規劃與分配、畢展企劃書等重要事項由畢籌

會決議後，授權畢展團隊執行。 



 

 

(4) 畢展團隊應於「專題製作」（一）提出畢展企畫書附申請補助項目說明，申請畢

展經費補助。 

(5) 畢展團隊應於畢展前收集授權切結書及著作權使用授權書，並繳交至系辦。 

第十一條 專題製作成果繳交 

(1) 各組同學應於畢展舉辦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執行成果報告書。 

(2) 畢展團隊應於畢展舉辦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結案報告書，報告書中需說明畢

展辦理情形、經費使用與收支情形，以及畢展整體成果評估，並繳交書面及電

子檔之報告書各一份予本學程建檔存查。如該屆為專題創作小組，視同為該組

之成果報告書。 

第十二條  小組成員如有異動，需填寫相關表格取得指導老師同意後並繳交至系辦方得實施。 

第十三條  畢製製作所需經費，由各組同學負擔。畢展活動所需經費，由畢籌會全體成員共 

同負擔。畢籌會可自行或授權畢展團隊對外募款，本學程得依畢展企劃書與執行 

狀況予以補助部分經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